
供 职 发 言

——2010年12月17日在鄂尔多斯市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王建民

根据市委提名，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拟任我为市公共事业管理局局长。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对我的任职进行表决，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提名我任市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如果任职获得通过，我将成为市公共事务管理局的第一任局长，自己深感荣幸，同时也备觉肩负责任重大。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局作为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的政府工作部门，涉及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在打造“百年鄂尔多斯、百万人口城市”战略中承担着重要职责，事关城市形象和对外开放的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如果各位委员信任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努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制度，努力提高领导能力。鄂尔多斯市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局是市委、政府立足全市城市发展现实需要，把握“十二五”历史机遇而设立的新的政府职能部门。新的单位、新的任务，考验的是我们推进工作的魄力和决心，检验的是我们领导驾驭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工作中，我将按照“三年大建设、三年大变化”的要求，在广泛调研、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全市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督促指导各旗区制定本级城镇公共事务管理政策和法规，形成一套完善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依法行使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行政职能，切实把全系统干部职工的智慧和干劲调动起来，尽快形成战斗力，尽快凝聚起干事创业氛围，努力在推进鄂尔多斯城市化进程中做出贡献。
二、围绕发展，忠实履行岗位职责。打造“百年鄂尔多斯、百万人口城市”是全市上下的奋斗目标，改善城市形象是重要抓手之一。作为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主要职能部门，我将围绕宜居宜业、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定位，坚定信心和决心，咬定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目标，出实招、创新招、见成效。城市管理是困难事，更是辛苦事，我将以创建国家级文明、卫生城市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总体规划和工作计划，将城市管理要实现的阶段性目标、整治措施、设施建设、管理手段等内容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动员本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坚持不懈地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城市目标开展工作。

三、服务群众，认真践行为民宗旨。公共服务是城镇的手足，是城镇发展的重要抓手，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最终方向是改善城市形象和建设宜居宜业环境，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和更好地服务。今后，我将始终按照“惠民富民”的要求，切实增强管理为民、管理惠民意识，不断改进便民惠民服务举措，重点抓好供水、供气、供热、公交、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城市管理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工程，扩大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做到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四、廉洁自律，始终保持公仆本色。我将围绕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工作，努力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和领导管理能力，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敏锐性以及工作的创造性、预见性；把依法行政贯穿于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各项工作中，坚持“严”字当头，抓好机关内在素质、对外形象、机关作风建设，整肃纪律作风，提高行政效能，自觉依法办事、依法管理、依法行使职权，认真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鄂尔多斯市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是全新的事业，任重而道远。我将在市几大班子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局机关干部职工，努力做到不辱历史使命，不负组织和群众厚望，开拓创新，埋头苦干，克难攻坚，推进鄂尔多斯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谱写鄂尔多斯城市管理新篇章，为建设科学、和谐、精彩的现代化鄂尔多斯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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